广东省高职教育食品药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粤高职食药教指委〔2019〕02号
                                 
广东省高职教育食品药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教学改革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高职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广东省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及省有关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文件精神，推动广东职业院校食品药品类专业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食药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拟组织申报2019年度广东省高职教育食品药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教育部、省教育厅等有关文件精神，主动适应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优化升级，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创新创业教学改革为动力，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加强协同创新，全面提高广东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通过开展教学改革项目建设，解决职业教育食品药品类专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重点及难点问题，推进广东食品、药品类专业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二、项目条件
1.基本条件：（1）项目理念先进。项目能把握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前沿，体现国家和省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要求。（2）基础条件扎实。项目有较好的研究实践基础，团队结构合理。（3）方案科学合理。项目建设思路清晰，建设内容明确、具体，主要举措切实可行。（4）预期效益明显。项目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预期效果显著，在省内外高职院校中具有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5）保障体系健全。学校每年开展校级教改项目立项建设工作，制定教改项目实施奖励管理办法，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支持本校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2.对同一单位同一名称及内容相似的项目（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不重复立项。其它与教改无关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项目，或已获同一级别省级教育科学研究和超额申报的项目等，不予受理。每个项目主持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项目组前三名（含项目负责人）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报。
3.已经获得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但尚未结题的项目主持人，不能申报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4.项目主持人应能够真正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负责课题的组织与实施。 
三、项目类别

本着开放性、平等性的原则，教指委2019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共设有三种项目类别：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重点项目申请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青年项目申请人应为35岁（1984年10月10日以后出生）（含）且讲师（含）以下专任教师。
四、选题范围
结合相关文件精神，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与学术氛围，鼓励研究者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及研究中，充分激发各领域各专业研究者深入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凡涉及教指委专业领域的项目均可申报（即不限申请人专业）。教指委专业领域范围请见下表：

	专业代码
	专   业

	57生物与化工大类

	5701

	生物技术类（食品生物技术、化工生物技术、药品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59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5901
	食品工业类（食品加工技术、酿酒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贮运与营销、食品检测技术、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营养与检测）

	5902
	药品制造类（中药生产与加工、药品生产技术、化学制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中药制药技术、药物制剂技术、兽药制药技术、药品质量与安全、制药设备应用技术）


	5903
	食品药品管理类（药品经营与管理、药品服务与管理、保健品开发与管理、化妆品经营与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64旅游大类    

	6402
	餐饮类（烹调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中西面点工艺、西餐工艺）（640201餐饮管理除外）


可参考的主要选题范围见《附件1：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申报指南》。申报指南仅列出可供参考的若干主要选题范围，所列出的参考选题范围，一般不宜直接作为项目名称。申报者可以此为方向，自行设计具体项目，也可结合区域发展需要、食药类行业和专业发展特色、自身研究领域，另行设计具体项目。
五、申报程序
采取个人申报、学校统一报送、专家评审、申报项目公示及立项的程序进行。
1.个人申报。各申请人填写《附件2：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申请书》后，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汇总《申请书》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版一式三份，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2.学校统一报送。申请人所在单位相关部门统一收集《申请书》（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填写《附件3：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申报汇总表》电子稿，与《申请书》电子版一道发送至教指委秘书处邮箱spypjzw@126.com，邮件名为“XX学校——食品药品教指委2019年度教改项目申报材料”，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纸质版《申请书》（一式三份）和《汇总表》（一份）经申请人所在单位盖章后，统一将盖章原件寄往教指委秘书处。不接收申请人自行报送的材料。

3.专家评审。教指委组织资深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匿名材料开展网上评审或会议评审。专家评审指标请见《附件4：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评审指标》。
4.申报项目公示及立项。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确认公示名单,经公示无异议方可正式立项。
六、申报时限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接受申报，各申报单位在2019年11月30日前按通知要求将电子版和纸质版申报材料递送至教指委秘书处，逾期不予受理。
七、其他事宜
1.项目研究时限。项目研究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需延期或调整人员必须报请教指委批准，并办理相关手续。
2.立项比例说明。原则上，教指委主任委员单位所在学校的立项项目数原则上不能超过立项总数的 2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晓雯
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北路321号，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管理学院（C栋306）
邮寄电话：020-29164641，18122730504
附件：1.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申报指南
2.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申请书
3.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申报汇总表
4.2019年度省高职食品药品类教指委教改项目评审指标
广东省高职教育食品药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年10月16 日
